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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市生态环境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
宁环罚〔2025〕05018号

当事人名称：   南通华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    

法定代表人/负责人/经营者：   许亚明    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  91320621138559915P     

地址：   海安市海安镇中坝南路      95      号      1      幢      101      室     

南通华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，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一案，我局经过

现场调查，于2025年11月13日向你单位送达了行政处罚事先（听证）告知

书（宁环罚告〔2025〕05018号），你单位在规定时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，现

该案已审查终结。

一、违法事实和证据

接群众举报，2025年9月13日23时40分，我局执法人员到达建邺区螺丝

桥大街与兴隆大街交汇处NO.2025G28地块项目，现场检查发现你单位在噪

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，正在动用泵车进行混凝土浇筑施工作业。

2025年9月15日22时50分，我局执法人员到达建邺区螺丝桥大街与兴隆

大街交汇处NO.2025G28地块项目，现场检查发现你单位在噪声敏感建筑物

集中区域内，正在动用叉车进行卸货作业。

上述两次夜间作业行为均未办理《南京市夜间施工证明》或抢修抢险相

关施工手续，该项目附近约60米处是居民住宅小区，为环境敏感点，施工

噪音扰民情况属实。经调查，你单位的夜间施工行为属于违法夜间施工。

以上事实，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：

　　【证据1】南通华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营业执照（副本）复印件、建筑业

企业资质证书（副本）复印件、安全生产许可证复印件各1份，证明违法主

体基本信息。提供人：南通华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杨永峰；提取人：许立峰、

赵寅；提取时间：2025年9月28日。

　　【证据2】授权委托书2份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、受委托人身份

证复印件2份，送达地址及方式确认书，证明案件相关受委托人身份、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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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书送达地址和方式确认。提供人：南通华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杨永峰、李

仕琼；提取人：许立峰、赵寅、李坡；提取时间：2025年9月28日、10月20日。

　　【证据3】华新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营业执照（副本）复印件、建筑业企业

资质证书（副本）复印件、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复印件、授权委托

书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、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，证明案件相关

受委托人身份。提供人：华新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王德海；提取人：许立峰、

赵寅；提取时间：2025年9月28日。  

　　【证据4】南京盛玺投资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、江苏省投资项目备案

证复印件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复印件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复印件、授权委

托书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、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，证明你单位

存在相关违法事实及案件相关受委托人身份。提供人：南京盛玺投资有限公

司倪松连；提取人：许立峰、赵寅；提取时间：2025年9月28日。

　　【证据5】扬州同之云建筑有限公司营业执照（副本）复印件、授权委托

书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、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，证明你单位存

在相关违法事实及案件相关受委托人身份。提供人：扬州同之云建筑有限公

司杨阳；提取人：许立峰、李坡；提取时间：2025年10月15日。

　　【证据6】南京滨江建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营业执照（副本）复印件、建

筑业企业资质证书复印件、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复印件、授权委托书、法定代

表人身份证复印件、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，证明你单位存在相关违

法事实及案件相关受委托人身份。提供人：南京滨江建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

夏文彬；提取人：许立峰、李坡；提取时间：2025年10月25日。

　　【证据7】中标通知书复印件1份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复印件1份（南京盛

玺投资有限公司与华新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签订），南京市建邺区

NO.2025G28地块项目景观园林小市政工程专业分包合同1份（华新建工集团

有限公司与南通华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），建筑用木方、模板材料采购

合同1份（南通华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扬州同之云建筑有限公司签订），

商品混凝土采购合同1份（南通华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南京滨江建材科技

集团有限公司签订），南京市建筑工人管理服务信息平台截图3 份(含南通

华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杨永峰和李仕琼信息），送货单及验收单复印件2份，

证明你单位违法主体资格。提供人：华新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王德海，南通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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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杨永峰，南京滨江建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夏文彬；提

取人：许立峰、赵寅、李坡；提供时间：2025年9月28日、10月15日。 

　　【证据8】2025年9月13日南京市建邺生态环境局环境违法行为告知书1份，

2025年9月15日南京市建邺生态环境局环境违法行为告知书1份，施工噪声

现场检查记录表2份，现场检查取证证据2份（现场照片），施工项目位置

地图1份，举报信息登记表1份，建邺生态环境局12345工单办理情况1份，

证明你单位存在相关违法事实。

　　【证据9】2025年9月28日建邺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现场检查（勘

察）笔录1份，2025年9月28日建邺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调查询问笔录3

份，2025年10月15日建邺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调查询问笔录2份，2025

年10月20日建邺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调查询问笔录1份，证明经我局调

查，你单位存在相关违法事实。

　　【证据10】情况说明4份，证明你单位存在相关违法事实。提供人：南通

华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杨永峰，华新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王德海；提供时间：

2025年9月16日。

你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》第四十三条

“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，禁止夜间进行产生噪声的建筑施工作业，

但抢修、抢险施工作业，因生产工艺要求或者其他特殊需要必须连续施工作

业的除外。因特殊需要必须连续施工作业的，应当取得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和

城乡建设、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地方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的证明，并在施

工现场显著位置公示或者以其他方式公告附近居民。”的规定。

二、行政处罚及行政命令的依据、种类

现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》第七十七条第二项“违反本

法规定，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，由工程所在地人民政府指定

的部门责令改正，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拒不改正的，可以责

令暂停施工：（二）未按照规定取得证明，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夜

间进行产生噪声的建筑施工作业的。”的规定，适用《长江三角洲区域生态

环境行政处罚裁量规则》表19 通用裁量表，经案件审议讨论集体研究，决

定如下：

1、责令改正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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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对 2025年 9月 13日违法夜间施工行为罚款人民币壹万柒仟贰佰元

整（ 17200¥ ），对 2025 年 9月 15日违法夜间施工行为罚款人民币贰万捌

仟元整（ 28000¥ ），合计处罚款人民币肆万伍仟贰佰元整（ 45200¥ ）。

三、行政处罚决定、行政命令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

1、“责令改正”的履行方式和期限。

限你公司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立即改正违法行为，如已改

正，此项行政命令执行完毕。

2、“对2025年9月13日违法夜间施工行为罚款人民币壹万柒仟贰佰元整

（ 17200¥ ），对2025年9月15日违法夜间施工行为罚款人民币贰万捌仟元整

（ 28000¥ ），合计处罚款人民币肆万伍仟贰佰元整（ 45200¥ ）”的履行方

式和期限。

限你单位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，按照《南京市罚没缴款通知

单》的要求缴纳罚没款。逾期未缴纳罚款的，我局可以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%加处罚款。

四、申请复议或者提起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

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，你单位可以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

内向南京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，也可以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

内向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

讼，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。如果你单位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、也不提

起行政诉讼、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，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南京市生态环境局

2025年11月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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